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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弗兰西斯·培根说：“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正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。
因为那些不公正的举动不过弄脏水流，而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。
”定性准确和量刑适当是刑事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。
刑事审判不公危害极大，往往会导致涉案被告人、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对立和不满，引起社会公众对司
法公正乃至法律权威性的质疑。
可是在审判实践中，法官往往对定罪比较关注，而对量刑则重视不够。
甚至个别审判人员认为，只要定罪准确了量刑重点轻点无所谓，由此导致，相同或相似案件的判决结
果往往大相径庭。
随着保障人权、和谐司法等理念的深入，在刑事司法领域，量刑的平衡和公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
，如何防止量刑裁量权的自由化、实现量刑的规范化也就成为刑事司法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。
正是在这个大背景、大潮流下，中央审时度势，于2008年年底将“规范裁量权，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
程序”确定为中央重大司法改革项目，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，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、最高人民检
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、司法部等五部委共同完成。
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央相关部门大力支持、共同努力下，经反复论证、试点，并在广泛听取各界意见的
基础上，起草制定了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，“两高三部”也出台了《关于规范量刑程
序若干问题的意见（试行）》。
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目的是要规范裁量权，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，更好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
政策，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，实现量刑均衡和公正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，实现刑事审判工作自
身科学发展并更好地服务科学发展，从而确保量刑公平公正、公开透明，使公正执法、司法为民的理
念落到实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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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“规范裁量权，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”  (简称“量刑规范化改革”)是中央确定的重要司法改革项
目，是当前刑事审判改革的焦点热点问题。
从2010年10月1日起全面推行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工作，呈现四大亮点：　  亮点一：明确量刑步骤，改
变了“估堆式”量刑方法，引入了分步量刑的量刑方法，明确了量刑步骤——第一步是确定量刑起点
，第二步是确定基准刑，第三步是依法确定宣告刑。
　  亮点二：将量化引入量刑机制，确立“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”的量刑方法，体现在量刑的
每一个步骤和环节。
　  亮点三：引入量刑建议。
明确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，被告人有了答辩的依据，增强庭审的对抗性，使法官兼听则明。
　  亮点四：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。
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，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，事实证据查明在法庭，量刑辩论在法庭，量
刑说理在法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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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目录

第一部分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(试行)》的通知　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(
试行)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 国家安全部  司法部印发《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
意见(试行)》的通知　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(试行)  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
部  国家安全部  司法部关于加强协调配合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通知第二部分　《人民法院量刑
指导意见(试行)》理解与适用　　一、量刑的指导原则　　二、量刑的基本方法　　　1.量刑步骤　
　　2.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的方法　　　3.确定宣告刑的方法　　三、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　　　1.未
成年犯罪　　　2.未遂犯　　　3.从犯　　　4.自首　⋯⋯附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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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插图：《量刑指导意见》主要是解决有期徒刑案件的量刑问题，在实际量刑过程中，不可避免地会出
现调节结果低于6个月或者超过15年甚至20年的情况，会出现是否要判处拘役、管制或者单处附加刑，
或者无期以上刑罚的问题，这就需要很好地实现不同刑种之间的衔接和转换。
根据刑法规定，有期徒刑的刑期为6个月至15年，拘役的刑期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，两刑种的临界点
是6个月。
因此，一般情况下，量刑情节对基准刑调节后的结果在6个月以下的，可依法判处拘役、管制或者单
处附加刑。
但要注意的是，对于这种情况，必须是刑法明文规定可以判处拘役、管制或者单处附加刑的情形；对
于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，则不能判处。
同时要注意的是，是否一定判处拘役、管制或者单处附加刑，必须要综合全案考虑，确保罪责刑相适
应。
如果罪行确属轻微，依法可不判处刑罚的，可依据《刑法》第37条之规定，免予刑事处罚。
对于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，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两者之间的转换机制。
在实践中，一般情况下，对于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结果在20年以上的，综合全案考虑，可依法确
定是否适用无期徒刑以上刑罚。
当然，适用无期徒刑，必须是刑法规定可以判处无期徒刑的，否则不能适用。
如果调节结果在15年以上20年以下的，需要综合全案情况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如果认为判处有期徒
刑15年偏轻，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，可依法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；如果认为判处无期徒刑偏
重，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，可以依法判处1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，确保量刑公正。
六、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根据《量刑指导意见》的规定，宣告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并
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，可以依法宣告缓刑；犯罪情节轻微，不需要判处刑罚的，可以免予刑事处罚。
理解本条需要注意的是，可以宣告缓刑的条件是以宣告刑为准的，对于宣告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
拘役并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，才能适用缓刑。
对于免予刑事处罚，其前提条件是“犯罪情节轻微，不需要判处刑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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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与理解与适用》：量刑规范化改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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